
天母國小確診案例疫情更新與相關措施說明 2022.05.09 

各位親愛的天母國小親師生好： 

    本校自 5/2起至今接獲 39例學生確診，詳細情況整理如下表： 

編號 症狀日/採檢日 匡列日期 本校密切接觸者 備註 

案 23 4/30 4/28~4/30 
案 23班級 

導師及同班同學 
與案 16 同班 

該班本 5/2~5/6 已停課 

案 24 5/2 4/30~5/2 無  

案 25 5/2 4/30~5/2 無 案 56之同住家人 

案 26 5/3 5/1~5/3 無 案 37之同住家人 

案 27 5/3 5/1~5/3 無  

案 28 5/3 5/1~5/3 無  

案 29 5/3 5/1~5/3 無  

案 30 5/3 5/1~5/3 無  

案 31 5/3 5/1~5/3 無  

案 32 4/30 4/28~4/30 
案 32班級 

導師及同班同學 
案 32班級 

4/30~5/6 停課 

案 33 5/2 4/30~5/2 無  

案 34 5/3 5/1~5/3 
無 

1位同住家人 
 

案 35 5/3 5/1~5/3 無  

案 36 5/3 5/1~5/3 無  

案 37 5/4 5/2~5/4 無 案 26之同住家人 

案 38 5/4 5/2~5/4 無 案 39之同住家人 

案 39 5/4 5/2~5/4 無 案 38之同住家人 

案 40 5/4 5/2~5/4 無 案 41之同住家人 

案 41 5/5 5/3~5/5 無 案 40之同住家人 

案 42 5/5 5/3~5/5 
案 42班級 

導師及同班同學 
案 42班級 5/6~5/8 停課 

案 43 5/4 5/2~5/4 無 案 61之同住家人 

案 44 5/6 5/4~5/6 
案 44班級 

導師及同班同學 
案 44班級 5/7~5/9 停課 

案 45 5/5 5/3~5/5 1位同住家人  

案 46 5/5 5/3~5/5 
案 46班級 

導師及同班同學 
案 46班級 5/6~5/8 停課 

案 47 5/6 5/4~5/6 
案 47班級 

導師及同班同學 
1位課後照顧班同學 

案 47班級與密切接觸者
5/7~5/9 停課 

案 49之同住家人 

案 48 5/6 5/4~5/6 
案 48班級 

導師及同班同學 
案 48班級 5/6~5/8 停課 

案 49 5/6 5/4~5/6 無 案 47之同住家人 

案 50 5/5 5/3~5/5 無  

案 51 5/5 5/3~5/5 無  



案 52 5/5 5/3~5/5 1位同住家人  

案 53 5/6 5/4~5/6 
案 53班級 

導師及同班同學 
案 53班級 5/7~5/9 停課 

案 54 5/6 5/4~5/6 
案 54班級 

導師及同班同學 
案 54班級 5/6~5/8 停課 

案 55 5/6 5/4~5/6 無  

案 56 5/7 5/5~5/7 無 案 25之同住家人 

案 57 5/6 5/4~5/6 
案 57班級 

導師及同班同學 
1位同住家人 

案 57班級 5/7~5/9 停課 

案 58 5/7 5/5~5/7 無  

案 59 5/7 5/5~5/7 
案 59班級 

導師及同班同學 
案 59班級 5/7~5/9 停課 

案 60 5/7 5/5~5/7 無  

案 61 5/5 5/3~5/5 無 案 43之同住家人 

    上述案 23~案 61，皆依據【臺北市各級學校及幼兒園因應 Covid-19新變種

病毒匡列隔離及停課指引】，匡列個案之班級導師及學生為密切接觸者或自主

應變者，並採取之相關防疫措施，暫停實體課 3至 7天不等(依照教育局新舊制

度指引而訂)，停課班級師生皆於復課前一日進行快篩，並回報結果，快篩陰性

者復課日方可到校上課。 

 

衷心祝願親愛的師長、家長和小朋友們，身心安頓，平安健康！ 

臺北市士林區天母國小 關心您 111.05.09 

  



     因應近期疫情持續升溫，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111 年 5 月 7 日發布調整「密切接觸者

匡列原則」及本市 111年 5 月 8 日新修訂防疫教育總指引，彙整重要措施與注意事項如下： 

 

 

 



一、確診通報與匡列自主應變對象 

5/8上午0時起確診師生同班同學屬【自主應變】對象非【密切接觸者居家隔離】匡列對象！ 

因此若有師生是確診個案，下列人員匡列為自主應變對象: 

(一)確診個案同班同學（含導師） 

(二)社團、課照班與確診個案前2日內有摘下口罩共同活動15 分鐘以上之師生，採固定座位在

九宮格內或無固定座位之師生，需實施3天防疫假停止到校(! 注意!非居隔)，學校配發 1 

人 1 劑快篩劑。若課後照顧及社團皆全程配戴口罩進行，則無須有停課措施。 

(三)確診教師/科任辦公室座位九宮格同事。 

    上述匡列對象列為「自主應變」對象，不開立居隔單，並與確診者最後接觸日（第 D0 天）之 

隔天起算，停止實體課程 3 天，匡列人員每人會發放一劑快篩試劑（學校會試劑於實體復課返

校前篩檢， 如有症狀時可先篩檢） 。確診科任教師座位九宮格同事，依據學校持續營運計畫執

行，原則不停止實體課程 3 天，除非為高感染風險者。 

 

  

 

  

 

 



 

二、學校停課及復課評估 

(一)預防性停課： 

    當發生校內教職員工生快篩陽性時，但未 PCR 採檢或 PCR 結果未出爐前，學校得比照確診

個案處理，可採行預防性停課1至3日。學務處會請導師轉發通知給家長，提供「給家長的一封

信」，讓家長知悉學校停課復課等配套措施。 

 (二)單一班級停課之復課： 

    學校會於停課最後 1 天召開復課評估會議，會議前確認同班師生於    「返校前1日或停課第3 

日」之快篩陰性結果。 

(三)全校性停課之復課： 

因應 5 月 8 日起配新制取取全校停課規定，學校會於停課最後 1 天召開復課評估會議，會議

前確認同班師生於      「返校前1 日或停課第3 日」之快篩陰性結果。如匡列停課同學有快篩陽

性者，該生應啟動後續 PCR 追蹤確認作業（5 月12 日起後改為快篩陽性即視同確診）          ，其餘

快篩陰性同學仍可依原復課時間復課。 

(四)確診者之復課 

    1.確診者距發病日或採檢日已達 7 天，無須採檢直接解隔，並進行 7 天自主健康管理。 

       5 月 8 日前確診個案，仍依原解隔條件處理，不回溯。 

    2.自主健康管理期間，師生可以返校正常上班上課，教師可正常上課，學生正式課程如

常，惟仍應避免課後跨班活動。 

 

 



 

三、臺北市 12 歲以下兒童居家隔離家長陪同照顧方案(自111年5月8日零時起不開立居家隔離

通知書原 則，僅適用 5月7日(含)以前所開立之居隔書)。有關未滿12 歲兒童陪伴居隔的部份，依

據兒少法規 定，6 歲以下為強制家長陪同。針對 6 歲以上至12 歲則有人陪同(無強制性)。 

 

四、  臺北市COVID-19兒童莫德納(6至11歲)疫苗門診 

    ☀️家長可自行上網預約掛號 

    💉詳細內容請點🔻連結了解

~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TPEgovEDU/posts/303241248665081 

 

五、相關衛教宣導: 

(一)如果我是確診者或是密切接觸者該怎麼辦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二)自5 月 1 日起啟動「確診個案自主回報疫調系統」 
 


